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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说法

》案例!

人大代表陈晶莹：

性安全教育
不可或缺

本报北京专电 特派记者 刘昕璐 女
性、法律人、教育人，在全国“ 两会”上海
代表团的驻地，记者和全国人大代表、上
海对外贸易学院法学院院长陈晶莹聊起
了这个“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里一点
也轻松不起来的话题。这个集合着多重
身份的女性听闻这些案件后唯有心痛和
担忧。

陈晶莹在此次“ 两会”前不久刚刚结
束了在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二分院的挂职，
其间，类似的案件也过目了不少，在她看
来，如何确保女孩不受侵犯，让她们健康
成长，是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责任。
陈晶莹指出，实际上受害对象中以农民工
小孩，以及与父母疏于交流、沟通、得到关
爱不多的女孩居多，特别是家中只有年老
的爷爷奶奶或外祖父母等成为监护人的，
他们因年老体弱等多种原因无法真正对
孩子进行监护，对女孩的性安全防范和保
护缺乏知识引导，导致给犯罪分子以可乘
之机。因年龄小，以及阅历限制并不知道
危险性，没有充分的性安全的防范意识，
甚至把性侵害认为是游戏，根本不知道什
么是性侵犯。有些女孩在受到侵害者的威
胁后，也不敢跟大人说。

“ 这些触目惊心的案件充分说明了
必备生理卫生知识、性安全防范意识的
缺位，而且，光靠学校青春期教育是不够
的也是来不及的，从家庭来说，妈妈是有
义务在家庭中就不断将相关知识前移
的。”陈晶莹还认为，法律知识、普法课
程的覆盖同样是预防悲剧的关键所在，
社会上应更多讲授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
法律知识，真正保护女孩不受来自任何
方面的侵犯。

政协委员高美琴：

为人父母
要懂得与子女交心

本报北京专电 特派记 者 刘 昕 璐
“ 生而不养、管人不护心何以当合格的家

长？”全国政协委员高美琴反问道。
高美琴认为，父母是伴随着孩子一起

长大的一种家庭角色，在孩子一天天长大
的过程中，既要懂得孩子的喜乐与悲伤，
又要善于观察他们的变化与困惑，更要善
于成为孩子们可以交心的“ 朋友”。

任由孩子自己发展，心与心的距离越
走越远，这在家庭关系中本身就是一种危
险的信号，这样的孩子是很容易出事的。
高美琴说：“ 有的孩子交友不慎，有的误入
歧途，没有家庭真正意义上的温暖呵护和
始终如灯塔般的指引，孩子的成长怎么会
不偏离正确的航道？”

高美琴建议，为人父母要懂得与子
女交心，亦师亦友，良好的沟通，会及时
做思想工作都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技能，
必要时，父母甚至要多学习心理学、逻辑
学的知识，用来帮助自己提升沟通的技
巧和对孩子反常行为判断的敏锐度，及
时洞察孩子们的内心世界和表现出的异
样状态。

“ 在他们彷徨无助时，父母应该是他
们的最强守护者，而不是用一直的淡漠、
斥责或是冷冰冰的家庭氛围将他们推得
离自己越来越远。”高美琴强调，父母当是
孩子抵御性侵犯的第一道防线，必须教会
孩子明白性侵犯是怎么一回事，哪些动作
行为面前要坚决说“ 不”，同时也要教会
孩子怎样更恰当的保护自己。

少女心事无人知晓
2012年，12岁的女孩王小小刚刚升入

初中预备班年级，和大多数进入青春期的
同龄女孩一样，王小小也会在网络个人空
间里抒发她“ 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懵懂情
怀：“ 画感的人生交给你了，陈年玻璃下孤
品剪报。爱情史上错失那一秒，哪辈子一
定遭遇过，纸伞下你微笑，才让我追回此
生美好。”

打开王小小的个人主页，这个网名叫
“ 千年小白狐”的少女，字里行间充斥着

顾影自怜的哀怨。有谁会想到，就是这样
一个老师、同学眼里内向、安静的女孩，会
跟一个已经离异且育有两个孩子的中年
男子，在网络的世界里恋得火热。王小小
和这个自称“ 爱亦无悔”的男子第一次聊
天时，就如竹筒倒豆子一样，把自己的家
庭身世和盘托出，几个月的QQ聊下来，两
人在网络上已“ 如胶似漆”。

去年下半年，“ 爱亦无悔” 以打工的
名义从外地赶来上海，他到上海的第二天
就约王小小见面，并在明知王小小真实年
纪的情况下，谎称自己仅仅虚长对方几
岁，对其多次实施性侵犯。三个月前，“ 爱

亦无悔” 因与未满14周岁幼女发生性关
系，被浦东新区法院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
刑10年。

案发后，与母亲势如水火
案情发生后，原本就与女儿有着嫌隙

的母亲特意向工作单位请假，足不出户地
待在家里守在王小小身边，晚上睡觉也要
看着她。然而，母亲一反常态的严防死守，
却让女儿更加暴躁，不时情绪失控地大吵
大闹和放声痛哭，母女之间原本就少得可
怜的交流，变得一点就燃。究竟是什么原
因会让王小小宁可对着网络世界里的陌
生人讲完所有心里话，也不愿面对自己的
亲生母亲？

据王小小的母亲回忆，由于她本人年
轻时一段失败的感情经历，小小自出生起
就没有见过亲生父亲。再婚后，即便她为
了小小没有再生育，长年缺失的父爱令小
小产生了浓重的恋父情结，七八岁的时候
就进入了叛逆期。小小与母亲讲不了几句
话就会大发脾气，但与继父却往往有话可
说。案件发生后，小小出人意料地愿与继
父交流，当继父问她“ 究竟喜不喜欢对
方”，小小坦言：“ 说不上有多喜欢，只不

过我跟他能够交流，他说的话我都能听得
进去，不像我妈。”

上完亲子心理课，重拾母女情
承办检察官分别与小小和她的母亲

悉心长谈后发现，尽管小小的心理看似
有着超越同龄人的早熟，但实际年纪毕
竟只有12岁，她对于生理知识和在自我
保护方面，几乎全是盲点。案发时，小小
的内心早已对母亲竖起高高的围墙，孤
独的她只能在网络的虚幻世界里，把这
个中年男子当作自己的倾诉对象，她的
不谙世事被居心叵测的成年人加以利
用，单纯的她还沉浸在由自我想象搭建
的一个被呵护的世界里。

案发后，浦东检察院的检察官通过
彩虹中心为王小小和她的母亲安排了
一位心理咨询师，在检察官与心理咨询
师的双重努力下，长达近一个月的心理
疏导工作做下来，王小小对母亲的 抵
触，就像一座冰山开始渐渐消融。王小
小的母亲告诉承办检察官：“ 保护女儿
单靠管行不通，要拿出柔软的母爱去走
进她的内心世界，真正成为她最信任、
最重要的人。”

10岁! 16岁，
正是女孩子蓓蕾一
般的年纪。当娇嫩
敏感的青春期开始
嫌弃简单又刻板的
母爱，一旦亲子这
根情感纽带断裂，
这时候，如果少女
又不幸遇人不淑，
人身侵害的惨剧也
许 就 有 可 能 会 发
生。

日前，记者从
浦东新区检察院未
成年人刑事检察处
了解到，近年来发
生的数起人身权侵
犯案件中，受害少
女在接受心理治疗
时几乎都有抵触母
亲这样一个共同的
心结。多位检察官
呼吁，保护未成年
少女，家庭情感的
再教育很有必要。

本报记者 卢燕

突如其来的中年“ 学长”
16岁的少女苏平平也曾遭遇过一段

受害之后“ 信闺蜜、斥母亲”的糊涂经历。
去年的一天，中专学生苏平平在上网浏览
网页的过程中，意外被一个自称是其校友
的中年学长所关注。在学校表现一贯平淡
无奇的她，突然收到一个陌生男子发出的
加为好友的邀请，听说对方就毕业于自己
所在的学校，内心的距离莫名就被拉近了
不少。

网络聊天的过程中，单纯的苏平平并
没有对这个“ 学长”有任何的防备心理，
几乎是有问必答。一来一回，没花多少时
间，苏平平的学校地址、所在班级等个人
信息就悉数被这位“ 学长”掌握。就这样，
两人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只聊天、不见面的
网友关系。

有一天，“ 学长” 在网络上突然威胁
起苏平平：“ 我有你的不雅照片，你要是
不来见我，我就带着照片送到你学校，要
你好看！”从未拍过大尺度照片的平平被
吓坏了，她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想到自己

的母亲平时就很爱唠叨，如果告诉自己的
母亲肯定少不了一顿责骂，也许上网也会
被禁掉。思来想去，平平决定单独一人去
会会这个“ 学长”：“ 也许他只是吓唬吓
唬我的，目的是为了要见我呢。正好也可
以去看看他长什么样。”

好奇心未得到及时干预
平平由着自己的好奇心果真如约按

照“ 学长”所说的时间点，来到了见面地
点。早就暗伏在车里的中年男子眼看单纯
的平平前来赴约，立刻强行将平平生拉硬
拽地拖上了车，对平平施行了性质严重的
性侵犯。

事发之后，平平不敢将被强暴的事
情告诉母亲，孤独无援的她忍受不了这
样的委屈，悄悄将事情透露给了与自己
关系要好的同学：“ 帮我分析分析，这算
什么？”同学觉得事情不对劲，又说不出
个所以然，就悄悄汇报给了班主任。这
下，班主任知情后才报了警，直到这时，
平平的母亲才从班主任那里知道女儿被
强暴。

抚慰受伤心理，母爱要开阔
平平的母亲知情后很懊恼：“ 我是她

的亲妈，居然是最后一个才知道她的事
情。”

在承办检察官那里，平平的母亲絮絮
叨叨讲了很多自己如何对待这个女儿：

“ 我和她爸爸每天都要加班干活，只知道
女儿要什么，就尽量给她添什么，不让她
受委屈。”

然而，当检察官试图了解平平的母亲
是否知道自己的女儿在想什么的时候，平
平的母亲抹起了眼泪：“ 我们很少跟她讲
大人的话题，觉得这个话题不能碰，也特
别忌讳。”

浦东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处
长张宇告诉记者：“ 保护未成年少女，除
了学校有义务加强生理课教育外，亲子之
间的情感沟通是最重要的一课，有些长年
失和的家庭直到女儿案发后，才意识到正
值青春期的女儿内心有多么孤独无援，母
爱、父爱不要光靠粗暴的喝斥，情感教育
的交流和维系在于理解。”

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找寻缺位的家庭温暖

》案例" 少女遭性侵，宁可告诉闺蜜也不愿意告诉妈妈

对未成年少女，必要的性安全教育不可或缺。 本报资料图 记者 施剑平 摄


